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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厦门大学

章程》和《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规

定，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科建设规划、人才队伍建

设、师德学风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认真履行

审议、评定和咨询等工作职责，扎实完成了 2016年的各项任

务。现就 2016年校学术委员会工作总结如下： 

一、全面落实《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相关文件

精神。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是高等学校学术委

员会运行的纲领。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全面贯彻文件精神，

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倡导学术平等，鼓励学术创

新，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

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

织架构，明确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 

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制度和规范，积极探索教授治学

的有效途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

等职权，保障学术委员会在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有效发

挥作用，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高学术质量，推动学

校科学发展。 

二、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有效履行学术委员会职责。 

（一）建言学校重大战略规划 



推进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央对高校提

出的明确要求。2016 年，在厦门大学持续深化综合改革、谋

划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校学术委员会就如何开展

我校“双一流”建设建言献策。 

2016 年 5 月，校学术委员会分学部召开 6 次专题会议，

分别从各学部的角度进行专题汇报，探讨我校一流学科建设

思路、改革举措和重点发展领域方向，为推进我校“双一流”

建设形成咨询意见。 

2016 年 7 月，在漳州校区召开了 2016 年暑期务虚会，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就如何培育一流学科、

打造一流队伍和建设一流学院，创建一流大学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分组讨论和汇报。 

（二）完成敦聘康斯坦丁教授为厦门大学名誉教授的审

议 

校学术委员会对高层次人才引进、重大平台项目及奖励

申报的推选和评审进行严格把关，坚持学术标准，确保推荐

质量。 

2016 年 3月，校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对敦聘康斯坦丁教

授为厦门大学名誉教授进行了通讯评议。康斯坦丁教授在石

墨烯材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聘任康斯坦丁教授为厦门大

学名誉教授，将提升我校石墨烯研究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影响

力。 

（三）完成对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的论



证 

校学术委员会对成立学术机构进行了慎重的审议，完善

内部治理，理清学术架构。 

2016 年 12 月，校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对中国能源政策

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的论证进行了通讯评审。根据《厦门

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5 年修订）》（厦大研[2015]19 号）

第二十二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由学术委员会主任

联席会议行使职权。主任联席会议由分管教学与科研的副校

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本次评审由校

学术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委员进行。经表决，中国能源政策

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获得通过。 

（四）严格完成各项职称聘任评审工作 

人才队伍是大学的生命线和核心竞争力。各学部积极配

合人事处开展各项职称聘任评审工作，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加强我校人才队伍建设。2016 年学部共审议 552 人，通过

523 人，不通过 29 人，通过率为 95%。通过的 523人中，高

聘 190人，新聘 292 人，续聘 41人，分别占 36%、56%、8%；

其中高层次人才 130 人，教师职务 367人，专业技术职务 26

人，分别占 25%、70%、5%。 

（五）科学完成“校长基金”项目遴选工作。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各学部根据遴选流程就 2016年“校

长基金”项目进行了评审立项。2016 年共立项 157 项“校长

基金”项目，立项金额为 4209.8万元。 

三、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术委员会通过构建师德教

育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培训、出台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培

养良好教风，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2016年，校学术委员会大力加强教学学风建设，强化学

风意识，推行学术规范，严格培养过程，不断强化学术精神，

弘扬优良学风。完善学风建设专门网站，邀请专家学者开展

学风宣讲及相关学术诚信教育宣讲，积极营造校园良好学术

风气。并对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情况进行梳理和总

结，向上级单位提交正式报告。 

校学术委员会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向采取“零容忍”态度，

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学术处

理意见，由校长办公会做出决定后执行。2016 年，学风委员

会受理学风举报 4 件，已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反馈至相关部门

3 件，过往案件 1 件，正在处理 1 件。 

四、存在的问题与 2017 年度工作设想 

（一）存在的问题 

1.学术委员会工作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学术委员会与学部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授委

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职责存在重叠，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

中所发挥的作用尚小，学术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

能需进一步落实。 

2.学术委员会管理有待改进 

学术委员会与下设专门委员会及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

相关管理制度有待健全，三者之间交流协作机制有待加强，



学术管理模式仍需探索，管理机制创新不足。学术委员会缺

乏学校日常经费投入。 

3.部分委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部分委员存在对学术委员会工作认识不到位，责任感不

强等问题，或因日常学术行政事务繁忙，年龄较大等原因，

导致委员参与学术事务的积极性、热情度不高。同时，对委

员的激励机制不足。 

（二）2017 年度工作设想 

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术委员会将继续围绕学校学术工作，

切实履行职责，依章开展工作，维护学术权力，营造良好学

风，积极推动学校学术繁荣和发展。 

1.进一步健全我校学术管理体制。理顺学术委员会与下

设专门委员会及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的关系，推进教学委员

会、学风委员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和人才队伍建设委员会工

作条例的制定，推进我校教育教学、学风建设、学科建设和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开展；设立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制定

工作办法，建立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与校学术委员会的正常

沟通机制与工作协调机制。 

2.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学术委员会作为我校最高

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

职权。校学术委员会将进一步贯彻党和国家的重大教育方针，

依规行使职权，在学校综合改革、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学风建设等各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3.继续强化学术委员会学术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建



设。学术委员会将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工

作，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创新，弘扬学术道德，营造良

好学风，推动学术水平提高和学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同时，

充分发挥委员们自身的学术智慧和影响力，通过学术委员会

的平台，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良

言献实策。 


